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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:公告本分局春節期間相關交通疏導管制措施事項。

依據:

一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條、第6條。

二、彰化縣警察局115年1月9日彰警交字第1150002565號函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道路封閉:

(一)路段:鹿港鎮中山路段(自民權路口起至海浴路口止)。

(二)時間:115年2月17日起至2月22日止,每日8時至20時。

(三)用途:提供做為人行徒步區。

二、調撥車道:

(一)路段:福興鄉彰鹿路段(自中正路口起至復興路口止)。

(二)時間:自115年2月17日起至2月22日止,每日8時至20時

(三)用途:調撥做為出轄車輛行駛。

三、調撥車道:

(一)路段:福興鄉青雲路段(自龍舟路口起至復興南路口

止)。

(二)時間:自115年2月17日起至2月22日止,每日8時至20時。

(三)用途:調撥做為出轄車輛行駛。

四、管制事項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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